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８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Ｌ３５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署《项目管理合同》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本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天津阳光滨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滨海”）拟与天津光明新

丽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新丽”）签署《项目管理合同》，天津滨海将接受光明新丽委托，为光明新丽

持有并投资的天津东丽项目建设提供专业化管理和服务，并按《项目管理合同》约定收取服务报酬。

２

、 天津滨海拟与天津友谊新资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谊新资”）签署《项目管理合同》，天津滨海

将接受友谊新资委托，为友谊新资持有并投资的天津友谊路项目建设提供专业化管理和服务，并按《项目管

理合同》约定收取服务报酬。

３

、公司曾于

２００８

年共同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等五家公司签署《项目管理协议》，受托管理五家公司全

部物业资产， 该项交易详细情况请见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７

日刊载于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的

２００８

—

Ｌ３３

号公告。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等五家公司签署《

２０１１

年项目管理协议》，继续为上述五家公司

提供管理服务，该项交易详细情况请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的

２０１１

—

Ｌ０５

号公告。

根据

２００８

年《项目管理协议》及《

２０１１

年项目管理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天津东丽项目、天津友谊路

项目开发计划书获委托方批准，本公司开始通过天津滨海为上述两个项目建设提供管理服务，并按协议规

定收取服务费用。

鉴于上述《

２０１１

年项目管理协议》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到期，经协商，由天津滨海与光明新丽、友谊

新资分别签署《项目管理合同》。《项目管理合同》旨在取代《

２０１１

年项目管理协议》，作为受托方为上述两个

项目建设全程提供管理服务并收取服务报酬的依据，

４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分别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天津紫金新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

金新嘉”）、天津建设新汇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新汇”）、天津津汇远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津汇远景”）、沈阳世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达物流”）签署《资产管理协议》，同日，本公司与光明新

丽、友谊新资、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津汇远景、世达物流共同签署《资产管理框架协议》，本公司接受上述六

家公司（以下可合称：“委托方”）的委托，为委托方持有所有标的物业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

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资产管理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截止本次交易披露日，公司初步预计，服务期限内

上述六家公司《资产管理协议》及《资产管理框架协议》项下实现的管理费收入总额约

７０００

万元。上述交易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７

日刊载于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的

２０１２

—

Ｌ３３

号公

告。

５

、由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以下可合称：“委托方”）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Ｐｔｅ． Ｌｔｄ．

（以下

简称：“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的控股股东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Ｐｔｅ． Ｌｔｄ．

（以下简称：“

Ｒｅｃｏｓｉａ

”）间接控制的附属公司，因此

上述两项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６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方

董事李国绅先生、孙建军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本公司独立董事饶戈平先生、徐祥圣先生、黄翼忠先生已经

事先审议、研究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

了独立意见。

７

、根据《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２．１０

条的规定，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

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８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光明新丽

（

１

）光明新丽概况

公司名称：天津光明新丽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五大街泰华路

１２

号创业中心

１

楼

Ｂ

区

１１９

室

法定代表人：

ＶＩＣＫＹ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 ＺＨＡＮＧ

（张媛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５

亿元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家俱、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批发零售；园艺、室内装饰；劳动服

务；技术信息咨询；会议服务、日用杂品、服装鞋帽、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配件、电讯器材；劳保、办公用品；

厨具及配套设备、保险柜、防盗门零售；家政服务、出租柜台、工具维修；自有房屋租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股权结构：

Ｒｅｃｏｓｉａ

全资子公司

Ｒ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ｔｅ． Ｌｔｄ．

持有光明新丽

９０％

的股权，本公司全资控股

子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光明新丽

１０％

的股权。

２

、光明新丽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经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光明新丽资产总额

１

，

５３８

，

１１７

，

４６６

元、负

债总额

７９６

，

０９１

，

６８４

元、 净资产

７４２

，

０２５

，

７８２

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３３

，

０２６

，

６４４

元， 净利润

－１７

，

７０６

，

５９９

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光明新丽资产总额

１

，

５８０

，

７９７

，

６３７

元、负债总额

８１６

，

１９２

，

９１９

元、

净资产

７６４

，

６０４

，

７１８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８

，

１８７

，

９３２

元，净利润

－９３９

，

５７１

元。

２

、友谊新资

（

１

）友谊新资概况

公司名称：天津友谊新资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泰华路

１２

号创业中心

５

楼

Ｂ

区

５０５

法定代表人：

ＶＩＣＫＹ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 ＺＨＡＮＧ

（张媛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３１７７

亿元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家俱、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批发零售；园艺、室内装饰；劳动服

务；技术信息咨询；餐饮、会议服务、日用杂品、服装鞋帽、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配件、电讯器材；劳保、办公

用品；厨具及配套设备、保险柜、防盗门零售；家政服务；出租柜台、工具维修；自有房屋租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股权结构：

Ｒｅｃｏｓｉａ

全资子公司

Ｈｏｍ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ｔｅ． Ｌｔｄ．

持有友谊新资

９０％

的股权，本公司全资控股子

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友谊新资

１０％

的股权。

（

２

）友谊新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友谊新资资产总额

１

，

０２１

，

７９４

，

２０４

元、负债总额

３５０

，

７３４

，

４１１

元、净资产

６７１

，

０５９

，

７９３

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１

，

９５５

，

８１３

元，净利润

－１５

，

９８８

，

４０２

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友谊新资资产总额

１

，

０７０

，

９８９

，

４３６

元、负债总额

３８８

，

３２５

，

０５９

元、

净资产

６８２

，

６６４

，

３７７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５

，

４６８

，

４７９

元，净利润

－２

，

１９３

，

７３０

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天津滨海将接受光明新丽委托， 为光明新丽持有并投资的天津东丽项目建设提供专业化管理和服

务，并按《项目管理合同》约定收取服务报酬。天津东丽项目位于天津市东丽经济开发区一经路东一纬路南，

建筑面积约

３１１１０２

平方米。本项目分为天津东丽住宅一期、商业一期、住宅二期、商业二期分期开发的，分

期开发方案已经过光明新丽审核同意，每一期均视为一个独立的项目按照本合同执行。

２

、天津滨海将接受友谊新资委托，为友谊新资持有并投资的天津友谊路项目建设提供专业化管理和服

务，并按《项目管理合同》约定收取服务报酬。天津友谊路项目位于天津市河西区黑牛城道

１２５

号、

１２５

增

１

号、

１２５

增

２

号，建筑面积约

９９４３７

平方米。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各方以服务项目的市价定价标准为参考， 经友好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项目管理合同》约

定的项目建设管理报酬的计算标准，与《

２０１１

年资产管理协议》相同，以市场通行做法为基础，定价公允、合

理。目前公司未对非关联方提供同类管理服务。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天津东丽项目《项目管理合同》

（

１

）管理范围及服务内容

管理范围：本项目范围内的所有工程建设内容。

服务内容：天津滨海乙方以其专业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对本项目提供综合项目管理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办理相关政府手续，对本项目的招投标工作、设计工作、造价咨询工作、采购工作、施工工作、验收工作、工程

结算审核工作、保修工作及监理工作等进行综合规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监督和总结评价，通过合同管

理、信息管理、档案管理、风险控制管理及组织协调等措施，保证本项目建设质量、进度、投资、安全等目标得

到最佳匹配的实现，并完成本项目的竣工移交、开业配合等工作。

（

２

）服务期限

本合同项下的服务期限自下述服务开始日始，至下述服务结束日止。

Ａ

服务开始日：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Ｂ

服务结束日：

本项目通过光明新丽实际竣工验收之日起满

２７

个月，且天津滨海已完成本合同项下所有的项目管理

服务，并就此取得光明新丽的书面认可的，上述书面认可出具之日即为服务结束日。

在天津滨海未完成本合同项下所有的项目管理服务之前，本合同解除的，则本合同解除之日为服务结

束日。

（

３

）服务报酬的计算

经双方协商一致，本合同项下的服务报酬根据工程实际造价总额的具体金额按照如下比例分段累计计

算：

Ａ

工程实际造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伍佰万元（

ＲＭＢ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含）的部分，按该部分工程实际造价

总额的

５％

计算；

Ｂ

工程实际造价总额超过人民币伍佰万元 （

ＲＭＢ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不含） 但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

（

ＲＭＢ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含）的部分，按该部分工程实际造价总额的

４％

计算；

Ｃ

工程实际造价总额超过人民币壹亿元（

ＲＭＢ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不含）的部分，按该部分工程实际造价

总额的

３％

计算。

双方一致确认，上述服务报酬为光明新丽因天津滨海完成本合同项下的项目管理服务而向天津滨海支

付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天津滨海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福利、交通差旅费、办公费、办公设备折旧费、邮

电通讯费、管理技术手段费、物料消耗摊销、保险费、顾问费、利润、税金及其他费用。除上述服务报酬及本合

同另行约定的费用外，天津滨海不得再向光明新丽要求支付任何其它款项。

（

４

）服务报酬的支付方式：

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２５

个工作日内，由光明新丽按照本合同约定的计费标准（其中工程实际造价总额

暂按经光明新丽批准的工程计划书中所载的工程预算金额先行计算） 向天津滨海支付服务报酬总额的

２５％

。

在本项目施工过程中，以本合同约定的计费标准（其中工程实际造价总额暂按本合同约定的工程预算

造价总额先行计算）计算所得的服务报酬总额的

４５％

为基数，由光明新丽每季度根据工程完成进度比例向

天津滨海支付一次服务报酬，但累计支付总额不超过服务报酬总额的

７０％

。

在本项目工程实际竣工

２５

个工作日内，由光明新丽按照本合同约定的计费标准（其中工程实际造价总

额暂按本合同约定的工程预算造价总额先行计算）向天津滨海支付至服务报酬总额的

８５％

。

在本项目已通过实际竣工验收并完成竣工结算后，由双方根据工程实际造价总额结算确定服务报酬的

最终数额。在服务报酬最终数额确定后

６

个月内，由光明新丽向天津滨海支付剩余的全部服务报酬（但应扣

除按照本合同约定计算所得的惩罚费用，或在应给予天津滨海奖励费用的情况下不包含按照本合同约定计

算所得的奖励费用）。 但如光明新丽按照本合同约定已支付天津滨海的服务报酬数额超过双方结算的服务

报酬最终数额（应扣除按照本合同约定计算所得的惩罚费用，或在应给予天津滨海奖励费用的情况下不包

含按照本合同约定计算所得的奖励费用）的，则在服务报酬最终数额确定后

２５

个工作日内，由天津滨海向

光明新丽返还差额部分。

（

５

）其他

若本项目分期开发的，则分期开发方案经光明新丽审核同意后，每一期均须视为一个独立的项目按照

本合同的规定进行管理，具体包括：

Ａ

进度管理目标：根据每一期的工程进度单独确定；

Ｂ

项目管理服务机构：每一期工程单独上报甲方确认；

Ｃ

服务期限：按每一期的工程进度单独计算，保修期亦按照每一期的工程单独计算；

Ｄ

服务报酬：按每一期的工程预算造价总额及工程实际造价总额单独计算；

Ｅ

服务报酬的支付：每一期工程独立支付；

Ｆ

服务报酬的结算：按照每一期工程的建设成本控制结果单独计算服务报酬及奖惩。

２

、天津友谊路项目《项目管理合同》的主要内容，包括管理范围及服务内容、服务期限、服务报酬的计算

及支付方式等，均与同天津东丽项目《项目管理合同》。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天津滨海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分别签署《项目管理合同》，作为受托方为天津东丽、天津友谊路两个

项目建设全程提供管理服务并收取服务报酬的依据，为体现协议及服务的延续性和完成性，将服务期限开

始日规定为两个项目建设管理服务的启动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２

、《项目管理合同》的签署，有利于公司进一步积累商业地产项目建设的管理服务经验，并将给公司带

来不错的管理费收益。截止交易披露日，公司初步预计，在服务期限内上述两个项目建设将实现管理费收入

约

６０００

万元（包含公司根据

２００８

年〈项目管理协议〉及〈

２０１１

年项目管理协议〉已收到管理费约

２０００

万

元）。公司根据《项目管理合同》约定的支付进度分期逐笔确认上述管理费收入。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１３０００

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饶戈平先生、徐祥圣先生、黄翼忠先生已经事先审议、研究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并同

意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项关联交易合法合规，定价公平合理，公司董事

会对本项交易的审议表决履行了合法的程序，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十二、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天津东丽项目《项目管理合同》。

４

、天津友谊路项目《项目管理合同》。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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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８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Ｌ３６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中的任意时间。

（

３

）催告公告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北京昌平区蟒山路

５

号北京金池蟒山会议中心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

１

：关于本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天津阳光滨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与天津光明新丽商贸有限

公司、天津友谊新资商贸有限公司签署《项目管理合同》的关联交易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时次会议审议通过， 有关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刊

登于本公告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的

２０１２－Ｌ３５

号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２

、登记方式：

Ａ．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代码卡办理登记。

Ｂ．

法人股东持深圳证券代码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

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Ｃ．

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股东深圳证券代码卡、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须

加盖公司公章）或本人身份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Ｄ．

股东也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１１２

号阳光大厦

８

层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投票，并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深市股东的投票代码为“

３６０６０８

”。

２．

投票简称：“阳光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阳光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

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关于本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天津阳光滨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与天津光明新丽商贸有限

公司

、

天津友谊新资商贸有限公司签署

《

项目管

理合同

》

的关联交易议案

。

１．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项下填

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项下填

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但不包括累计投票议

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累计投票议案还需另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

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

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公司可以写明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

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３．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即股份数与应选人数之积）为限

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作废。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周文娟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３６６１０７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６５２８０

邮编：

１０００４４

２

、会议费用

与会代表在参会期间的交通、通讯、食宿费用自理。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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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利：

１．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２．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３．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４．

对可能纳入议程的临时提案有

／

无表决权。如果有表决权，对关于（）的提案投赞成票；对关于（）的提

案投反对票；对关于（）的提案投弃权票；

５．

对

１－４

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不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字或法人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委托人深圳证券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个人股东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证券简称：澳柯玛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６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暨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九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以书面、 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发

送给各位董事、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以通讯方式进行表决，应参与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与表决

董事

７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蔚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第一项、 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等融资业务提供担保及授权的议

案》，

７

票同意；

为拓宽融资渠道，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补充营运资金需求，增强公司整体实力，公司控股子公司拟通

过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短期融资券、中小企业集合债券、中期票据等融资方式融资不超过人民币

２．５

亿

元；为保证顺利发行，会议同意由公司为上述融资业务提供担保，并授权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签署有关担

保协议。具体如下：

１

、被担保人：公司控股子公司

２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５

亿元

３

、担保形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４

、担保期限：担保期限与相关发行品种期限一致

本授权有效期

１

年，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上述公司控股子公司融资及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事宜，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本项议案前另行公告。

第二项、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７

票同意；

现就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具体通知如下：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９

：

３０－１０

：

３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０

：

３０

３

、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１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等融资业务提

供担保及授权的议案

否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四、参会方法

１

、出席会议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应持有的证件：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的身份证、股票账

户、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票账户、委托人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营

业执照复印件（盖章）、股票账户、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出席人身份证出席会议；

２

、登记手续及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应持上述证件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通过

传真、信函等方式进行登记；但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３

、登记地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港路

３１５

号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９

：

００－１６

：

００

；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２

）

８６７６５１２９

传 真：（

０５３２

）

８６７６５１２９

邮 编：

２６６５１０

联 系 人：季修宪 王仁华

２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

／

个人出席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姓名（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投票意见：

序号 议案

投票意见

同意 弃权 反对

１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等融资业务提供

担保及授权的议案

说明：

１

、请在相应的投票意见栏划“

√

”。

２

、若未标明投票意见，则视为可由受托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投票。

注：本委托书复印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特此公告。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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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近三年及一期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６

，

３４３．５５ ２１３

，

８８７．６１ ２３２

，

０７６．４３ ２３９

，

３９１．９８

减：营业成本

３１

，

９６２．２６ １９６

，

８６９．６３ ２０９

，

５６１．７４ ２０７

，

２５４．３２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６５７．３４ ６４２．９２ ７０８．８６

销售费用

９５６．３０ ４

，

０５３．１０ ６

，

００１．９１ ９

，

２０２．４８

管理费用

１

，

０３８．２４ ３

，

９８５．８７ ３

，

９２０．７８ ３

，

７２３．９８

财务费用

６１９．７２ １

，

７９３．１２ １

，

２９２．５６ ７０６．４３

资产减值损失

－ ６０．６９ １４．９８ １７５．３２

加：公允变动收益（损失以

＂－＂

填列）

－ － － －

投资收益

－ ７３０．００ ７

，

２０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

营业利润（亏损以

＂－＂

填列）

１

，

７６７．０４ ７

，

１９７．８７ １７

，

８４１．５４ １７

，

３５０．５９

加：营业外收入

９．３５ ７７５．６８ ２

，

８７５．４０ ６５１．６７

减：营业外支出

－ １７．７０ ３０．３３ １３．７３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 － ３０．３３ １２．４０

利润总额（亏损以

＂－＂

填列）

１

，

７７６．３９ ７

，

９５５．８５ ２０

，

６８６．６１ １７

，

９８８．５３

减：所得税费用

２６６．４６ １

，

０９８．６３ ２

，

０３１．１４ ２

，

７５７．０９

净利润（净亏损以

＂－＂

填列）

１

，

５０９．９３ ６

，

８５７．２２ １８

，

６５５．４８ １５

，

２３１．４４

发行人近三年及一期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４８

，

１７６．１１ ２０２

，

２６１．６０ ２５６

，

４８５．９７ ２７４

，

５６０．５３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７．６４ ３４．３１ １８．８２ ０．９１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１８．９６ ９

，

３３５．９４ ３

，

０２３．７０ ７５６．６７

现金流入小计

４８

，

７０２．７１ ２１１

，

６３１．８６ ２５９

，

５２８．４９ ２７５

，

３１８．１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４１

，

４９２．５７ １９６

，

５２８．０１ ２３３

，

７２５．４９ ２３６

，

２５１．９８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３

，

０８５．１９ ８

，

３３０．９９ ７

，

１０９．６９ ６

，

０４９．０４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４

，

７３９．０３ ７

，

００９．４６ ７

，

１７５．６１ １０

，

０５２．７２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

，

４４２．７０ ３

，

５９８．４２ ５

，

５１８．３６ ８

，

７１５．２９

现金流出小计

５２

，

７５９．４９ ２１５

，

４６６．８７ ２５３

，

５２９．１５ ２６１

，

０６９．０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０５６．７９ －３

，

８３５．０２ ５

，

９９９．３４ １４

，

２４９．０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现金

－ － － ５

，

０００．００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现金

－ １９８．３９ ７

，

２００．００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

回的现金净额

－ ２９．６３ １６．６３ ０．０６８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６

，

４００．００ ４

，

８３３．９９ ７

，

７１０．８１

现金流入小计

－ ６

，

６２８．０２ １２

，

０５０．６３ １２

，

７１０．８８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

付的现金

２．２４ ３４０．７３ １

，

１９２．５４ ９３９．４１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１６３．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２７２．３０ １６

，

２００．００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５

，

４００．００ ４

，

８００．００ ７

，

０００．００

现金流出小计

１６５．２４ ２５

，

７４０．７３ １１

，

２６４．８４ ２４

，

１３９．４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６５．２４ －１９

，

１１２．７１ ７８５．７９ －１１

，

４２８．５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 － －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００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８．８４ － － －

现金流入小计

１１

，

０５８．８４ ６０

，

５００．００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和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２６８．１６ ５

，

６９０．１２ ４

，

７５３．４４ ２

，

７０１．０８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

现金流出小计

１１

，

２６８．１６ ３０

，

６９０．１２ ２８

，

７５３．４４ ２７

，

７０１．０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９．３２ ２９

，

８０９．８８ －７５３．４４ －３

，

７０１．０８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 － －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４

，

４３１．３４ ６

，

８６２．１５ ６

，

０３１．６９ －８８０．５３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４

，

４４３．６７ １７

，

５８１．５２ １１

，

５４９．８４ １２

，

４３０．３７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０

，

０１２．３３ ２４

，

４４３．６７ １７

，

５８１．５２ １１

，

５４９．８４

二、发行人近三年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

发行人的合并报表范围符合财政部规定及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一）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发行人合并范围情况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类型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

）

上海海螺型材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宁波海螺塑料型材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７

，

０００

万元

６０．００

唐山海螺型材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６０．００

英德海螺型材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安徽海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１９０

万美元

７３．００

上海海螺化工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芜湖海螺泰森挤出装备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７０．００

芜湖海螺新材料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６０．００

成都海螺型材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新疆海螺型材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８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山东海螺型材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二）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１

、

２００９

年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２００９

年度与上年相比，发行人新增合并报表单位

２

家，原因是（

１

）投资成立成都海螺型材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金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１００％

；（

２

）投资成立新疆海螺型材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金额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１００％

。

２００９

年度与上年相比，发行人减少合并报表单位

１

家，原因是发行人于

２００９

年将揭阳海螺型材有限责任公司注销。

２

、

２０１０

年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２０１０

年，发行人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３

、

２０１１

年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２０１１

年度与上年相比，发行人新增合并报表单位

１

家，原因是投资成立山东海螺型材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金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１００％

４

、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发行人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三、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一）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母公司）

２．９４ ２．６９ ２．１６ １．９３

流动比率（合并）

３．３２ ２．９４ １．７７ １．９３

速动比率（母公司）

２．３０ ２．２７ １．３９ １．１０

速动比率（合并）

１．９７ ２．０３ １．０３ ０．９５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３４．８５％ ３６．３２％ １９．８１％ １６．７０％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４３．３３％ ４５．１７％ ３５．６３％ ２４．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合并）

５．６５ ５．５７ ５．４２ ５．１２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总资产周转率（次）（母公司）

０．５３

（年化）

０．８７ １．１４ １．２９

总资产周转率（次）（合并）

０．７０

（年化）

１．１０ １．２９ １．４６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母公司）

１８０．２１

（年化）

３５７．８２ ８９５．９１ ２

，

５５４．０２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合并）

１６４．９３

（年化）

３３６．２８ １

，

３１６．２６ ４

，

３０７．１３

存货周转率（次）（母公司）

４．８４

（年化）

７．４２ ７．３２ ７．７２

存货周转率（次）（合并）

３．０６

（年化）

５．４９ ５．３２ ５．４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母公

司）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１７ ０．４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合并）

－０．２２ －０．６６ ０．６９ ０．５３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母公司）

－０．１２ ０．１９ ０．１７ －０．０２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合并）

－０．３０ ０．１４ ０．２３ －０．１６

注：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的总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已按年化折算。

上述各指标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

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

＝

负债合计

／

资产合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

期末股本总额

总资产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总资产平均余额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存货平均余额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每股净现金流量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二）近三年及一期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合并报表口径）

项目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 ４．４５ ８．３３ １２．０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４１ ４．５１ ８．５２ １２．７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７８ ６．８８ １１．５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８２ ２．８２ ７．０４ １２．２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８７ ０．２４８１ ０．４５１６ ０．６１５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６０ ０．１５４９ ０．３７３１ ０．５９０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８７ ０．２４８１ ０．４５１６ ０．６１５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６０ ０．１５４９ ０．３７３１ ０．５９０７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净资产收益率与每股收益指标根据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

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修订）的规定计算。上表中其他每股指标均比照执行。

四、发行人最近三年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

２００８

）》的规定，非经常性

损益是指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特殊和偶发性，影响报表使用人对

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做出正常判断的各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一季

度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１８．８６ －１９．８８ －１２．９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４９２．６１ ６

，

２０６．１４ ３

，

４００．７５ １

，

１０５．９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１．７７ ３８．６１ ３８．０７ ６７．１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２２．８６ －１

，

４６７．１５ －５６３．３９ －２２３．３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２．８３ －１

，

４３９．６０ －２７．４８ －５０．０５

合计

１

，

１７８．６８ ３

，

３５６．８６ ２

，

８２８．０７ ８８６．７２

五、本次发行后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

本期债券发行完成后将引起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假设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在以下假设基础上产生变动：

１

、相关财务数据模拟调整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假设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５０

亿元，即不考虑融资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且全部发行；

３

、假设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净额

８．５０

亿元计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表；

４

、假设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中，

３．１０

亿元用于偿还控股股东海螺集团借款，

５．４０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５

、假设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完成发行。

基于上述假设，本期债券发行对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如下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债券发行前 债券发行后（模拟） 模拟变动额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１８

，

７９１．７１ ２７２

，

７９１．７１ ５４

，

０００．００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７９

，

５３４．４５ １７９

，

５３４．４５ 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３９８

，

３２６．１５ ４５２

，

３２６．１５ ５４

，

０００．０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６５

，

８５１．１４ ６５

，

８５１．１４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０６

，

７５３．４８ １６０

，

７５３．４８ ５４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１７２

，

６０４．６２ ２２６

，

６０４．６２ ５４

，

０００．００

资产负债率

４３．３３％ ５０．１０％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债券发行前 债券发行后（模拟） 模拟变动额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４０

，

２９１．１５ １９４

，

２９１．１５ ５４

，

０００．００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３２

，

８９８．２２ １６０

，

８９８．２２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２７３

，

１８９．３６ ３５５

，

１８９．３６ ８２

，

０００．０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７

，

６４７．２６ ４７

，

６４７．２６ －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４７

，

５６８．２０ １２９

，

５６８．２０ ８２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９５

，

２１５．４６ １７７

，

２１５．４６ ８２

，

０００．００

资产负债率

３４．８５％ ４９．８９％

第六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数额

根据《试点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未来资金需求，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８．５０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本次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公司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其中，拟将

３．１０

亿元用于偿还公

司及其子公司的借款，其余

５．４０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一）募集资金偿还公司债务计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及子公司向股东海螺集团长期借款共计

９．８０

亿元。其中，

３．１０

亿元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到

期，

２．００

亿元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到期，

４．７０

亿元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４

日到期。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到期的股

东借款

３．１０

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借入方 借出方 借入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年利率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７／２２ ２０１３／１／２４ ４．８３％

唐山海螺型材有限公司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７／２３ ２０１３／１／２４ ４．８３％

新疆海螺型材有限公司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７／２７ ２０１３／１／２４ ４．８３％

成都海螺型材有限公司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７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８／１０ ２０１３／１／２４ ４．８３％

新疆海螺型材有限公司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８／１１ ２０１３／１／２４ ４．８３％

芜湖海螺新材料有限公司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２ ２０１３／１／２４ ４．８３％

新疆海螺型材有限公司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２ ２０１３／１／２４ ４．８３％

宁波海螺塑料型材有限公司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２ ２０１３／１／２４ ４．８３％

成都海螺型材有限公司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５ ２０１３／１／２４ ４．８３％

新疆海螺型材有限公司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２／２１ ２０１３／１／２４ ４．８３％

成都海螺型材有限公司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２／２１ ２０１３／１／２４ ４．８３％

成都海螺型材有限公司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３／３ ２０１３／１／２４ ４．８３％

新疆海螺型材有限公司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３／１０ ２０１３／１／２４ ４．８３％

合计

３１

，

０００．００

（二）募集资金偿还股东借款的必要性

首先，发行人目前正处于战略扩张期，需要一定规模的资金支持。本期债券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将缓解发行人因偿还到期

股东借款而导致的资金压力，确保发行人平稳经营。

同时，由于目前三年期以内的银行贷款利率为

６．６５％

，远高于发行人股东借款利率。如发行人采用银行贷款偿还股东借

款，将面临融资成本大幅增加的情况。而本期债券评级为

ＡＡＡ

，预计融资成本将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因此，通过发行公司债券

偿还股东贷款有利于发行人节约融资成本，提高盈利能力。

此外，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股东借款占发行人合并口径下长期借款总额的

９１．７６％

。发行人现有负债中，股东关联借款占

比较大，借款渠道较为单一。通过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发行人将减少关联交易，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降低借款集中度。

（三）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总体而言，发行人的流动资金主要用于

ＰＶＣ

原材料采购、型材的生产和销售。上述业务需要公司投入的资金较多。

２００９

年度至

２０１１

年度，发行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分别为

４５．７８

亿元、

４４．０６

亿元及

３９．８７

亿元。未来，随着发行人山东等

新增项目相继投入运行，发行人的产能将从目前的

６０

万吨进一步提升。为应对产能的提升，发行人

ＰＶＣ

原材料的采购规模、

型材生产规模的上升均将导致发行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在现有规模上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因此，为满足未来

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将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５．４０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四）募集资金用途的承诺

为确保本期债券投资者权益，发行人就募集资金用途作如下承诺：

１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严格按照“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披露

的用途使用。

２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用于委托贷款、购买理财产品、有价证券等与发行人主业无关的用途。

３

、发行人愿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者及其他主管机关对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情况的监督。

三、募集资金运用对发行人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发行人负债结构的影响

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财务数据为基准， 假设本期债券全部发行完成且募集资金中

３．１０

亿元用于偿还债务、

５．４０

亿元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 在不考虑融资过程中所产生相关费用的情况下，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将由发行前的

４３．３３％

增加至发行后的

５０．１０％

， 上升

６．７７％

； 母公司财务报表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将由发行前的

３４．８５％

增加至发行后的

４９．８９％

，上升

１５．０４％

；合并财务报表的非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将由发行前的

６１．８５％

增至

７０．９４％

，母公司财务报表的

长期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将由发行前的

４９．９６％

增至

７３．１１％

，由于长期债权融资比例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发行人债务结构

将得到一定的改善。

（二）对于发行人短期偿债能力的影响

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财务数据为基准，本期债券发行完成且根据上述募集资金运用计划予以执行后，在不考虑融资过

程中所产生相关费用情况下，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流动比率将由发行前的

３．３２

增加至发行后的

４．１４

，母公司财务报表的流动

比率将由发行前的

２．９４

增加至发行后的

４．０８

。公司流动比率将有较为明显的提高，流动资产对于流动负债的覆盖能力得到提

升，短期偿债能力增强。

第七节 备查文件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备查文件如下：

１．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的审计报告和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财务报表；

２．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３．

北京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４．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信评级报告；

５．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担保协议及担保函；

６．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７．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８．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在本期债券发行期内，投资者可以至本公司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处查阅募集说明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或访问深交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查阅募集说明书及本募集说明书摘要。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600392

证券简称：

*ST

天成 公告编号：临

2012-47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异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股票名称：

*ST

天成、股票代码为

600392

）价格于

2012

年

8

月

10

日、

8

月

13

日、

8

月

14

日

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15%

，并且连续三个交易日触及涨幅限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情况。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说明

1

、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十五项议案，并于

2012

年

8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进行了公告。

2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经公司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回复为：经认真核查，控股子公司太工

天成于

2012

年

7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太工天成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十五项议案并公告。除此以外，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

未来三个月内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并对太工天成产生影响的重大事项。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除了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 目前没有其他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

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衍生品

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要求，及时做

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332

股票简称：广州药业 编号：

2012-041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12

日获悉，本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

--

广州王老吉

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

王老吉大健康

"

）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应诉通知书【（

2012

）

-

中民

初字第

8778

号】（

"

应诉通知书

"

）。根据该应诉通知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原告广东加多宝饮

料食品有限公司（

"

广东加多宝公司

"

）起诉王老吉大健康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纠纷一

案。

本公司亦获悉，此前本公司控股股东

--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

广药集团

"

）已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穗中法民三初字第

490

号）（

"

受理通知书

"

）。根据该受理通知书，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已受理广药集团起诉鸿道（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加多宝公司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一

案。

本公司董事会（

"

董事会

"

）确认：除该应诉通知书及受理通知书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

香港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或香港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有关事项的

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责任。

本公司信息以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kex.com.hk

）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0976

证券简称：春晖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2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对参与云南迪晟稀土综合回收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迪晟公司

"

）增资扩股事项主要风险

再次提示如下：

1

、迪晟公司没有稀土矿开发资质，也没有稀土矿资源，主要从事稀土综合回收利用，其原材料依赖于各

类废旧稀土材料的回收。请投资者注意区别。

2

、环境风险。根据迪晟公司的生产线设计，

"

三废

"

排放完全符合国家和地方现行环保法规的要求，但是，

随着我国政府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居民环境意识增强，都公司必须投入更大的成本以满足日益严格的环保要

求，这将影响到企业在未来的环境投入，甚至于影响到整个项目的可行性，最终影响企业预期收益的实现。

3

、稀土产品价格波动风险明显。迪晟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稀土氧化物。所以，稀土产品的价格波动及供需

关系变化对目标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重要影响。最近几年，国家加强对稀土行业的管理，对稀土行业宏观经

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稀土主要产品的销售价格出现大幅波动。如果稀土产品市场未来发生较大变化而导致

稀土产品价格出现较大波动，将对迪晟公司的盈利能力造成重大影响。

4

、稀土行业近期业绩出现大幅下滑，从基本面看，稀土产品价格在去年

7

月

"

见顶

"

之后，截止目前仍呈

现下降趋势。

5

、迪晟公司生产线建设期为一年，目前无生产经营记录，生产技术委托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设计，投产

后能否生产出合格产品，能否产生效益，也存在不确定性。

6

、本次对外投资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事项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于

2012

年

8

月

3

日、

8

月

10

日、

8

月

13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

1

、因投资

4000

万元参与迪晟公司的增资扩股，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8

月

6

日起连续停牌，

2012

年

8

月

10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及《对外投资公告》，公司股票于

8

月

10

日开市起复牌。（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8

、

029

）；

2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

、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5

、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6

、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的公开信息外，公司目前没有其它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14

日披露的《公司

2012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中预测

2012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约

5000

万元。目前公司半年报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预计实际情况与预测数据不存在

较大差异，计划于

8

月

29

日披露。

3

、公司董事会对参与迪晟公司增资扩股事项主要风险再次提示如下：

（

1

）迪晟公司没有稀土矿开发资质，也没有稀土矿资源，主要从事稀土综合回收利用，其原材料依赖于各

类废旧稀土材料的回收。请投资者注意区别。

（

2

）环境风险。根据迪晟公司的生产线设计，

"

三废

"

排放完全符合国家和地方现行环保法规的要求，但

是，随着我国政府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居民环境意识增强，都公司必须投入更大的成本以满足日益严格的环

保要求，这将影响到企业在未来的环境投入，甚至于影响到整个项目的可行性，最终影响企业预期收益的实

现。

（

3

）稀土产品价格波动风险明显。迪晟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稀土氧化物。所以，稀土产品的价格波动及供需

关系变化对目标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重要影响。最近几年，国家加强对稀土行业的管理，对稀土行业宏观经

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稀土主要产品的销售价格出现大幅波动。如果稀土产品市场未来发生较大变化而导致

稀土产品价格出现较大波动，将对迪晟公司的盈利能力造成重大影响。

（

4

）稀土行业近期业绩出现大幅下滑，从基本面看，稀土产品价格在去年

7

月

"

见顶

"

之后，截止目前仍呈

现下降趋势。

（

5

）迪晟公司生产线建设期为一年，目前无生产经营记录，生产技术委托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设计，投产

后能否生产出合格产品，能否产生效益，也存在不确定性。

（

6

）本次对外投资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事项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4

日


